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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114年11月20日
發文字號:法矯署教決字第11403017830號
附件:如主旨

.

檔號:

保存年限:

公告

主旨:公示送達呂裕君114年11月5日法矯署教字第11401778920

號撤銷假釋處分書(詳見公告事項),請查照。

依據: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。

公告事項:呂 裕君因變更其送達之處所而未向行政機關陳明,致

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,請於公告日起20日內逕向本署教化

輔導組洽領(電話:03-3188553) 逾期即視同送達,特此公

告。

長林憲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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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感林福



正本

發文方式:郵寄

法務部矯正署 函

檔號:

保存年限:

裝

受文者:呂裕君(戶籍地: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114年11月5日
發文字號:法矯署教字第11401778920號

速別: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送達證書

333222桃園市龜山區宏德新村180

3-3206361
03-3804371 L

主旨:呂裕君於假釋中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款、第

4款規定且情節重大,核予撤銷假釋,詳如說明,請查照。

說明:

一、事實:呂裕(

---)為刑法第93條第2項規定假釋出獄付保護管束

之人,明知依規定於假釋期間應遵守保護管束事項,竟未依

規定至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報到及未服從執行保護管束者之

命令共4次(114年3月25日、114年7月10日、114年8月5日、

114年9月4日),經告誡、訪視及協尋在案,假釋後動態不

穩定,且未能配合觀護處遇措施,致保護管束處分未能收效。

二、本案確有說明一所列事實,有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4年9月

26日花檢秀壹字第1149022790號函及相關資料附卷可稽,足

認在保護管束期間內違反應遵守事項,情節重大。

三、法令依據:

(一)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規定,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

束期間內,應遵守下列事項:

1、保持善良品行,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。

2、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。

3、不得對被害人、告訴人或告發人尋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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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對於身體健康、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等,每月至少向執
行保護管束者報告一次。

5、非經執行保護管束者許可,不得離開受保護管束地;離
開在10日以上時,應經檢察官核准。

(二)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規定,受保護管束人違反前條
各款情形之一,情節重大者,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
或緩刑之宣告。假釋中付保護管束者,如有前項情形時,
典獄長得報請撤銷假釋。

四、救濟方法:監獄行刑法第121條第1項及第137條規定,如不

服本處分,得於收受處分書之翌日起10日內向本署提起復審。

正本:呂裕君(戶籍地:
副本: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、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觀護人室、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(兼

復貴監114年10月3日花監教字第11410006230號函)、本署統計室、本署教化輔導
組

長林憲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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